校内通知


发布单位：人文社科处 | 发布时间：2020-11-30
关于做好2020年度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登记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，校机关各部门、直属单位：
　　为准确反映我校2020年度人文社科科研情况，做好教育部社科统计工作，学校对2020年度我校师生员工公开发表（出版）的论文（著作）、创作类及智库类成果进行登记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　　1.登记范围：2020年度以扬州大学为第一承担（完成）单位、本校师生（包括在职教职工、离退休教职工、学生、兼职教授或副教授等）为第一承担（完成）人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的论文、正式出版的著作（包括专著、编著、译著）、创作类及智库类成果等；未经人文社科处申报备案的科研项目、社会服务项目、成果奖等；2019年度未登记的科研成果。
2.登记以学院（部门）为单位，请各学院（部门）严格按统一表式，对照“填表说明”，认真统计。同一篇（部）论文（著作）有多名作者的由第一作者填报，不可重复填报；增刊、专集（辑）不在统计范畴。
　　3.著作、创作类及智库类成果、CSSCI收录论文须提供原件，SSCI、A&HCI收录论文须自行提供检索证明，并交其所在单位（部门）。各单位（部门）要做好奖励成果原件的收集、统计、审核和汇总工作。
4.社会服务项目需提供合同书（任务书）原件1份，财务到账经费证明件。
　　5.虽在2020年度发表但未能在成果登记截止日前提供原件的成果，纳入下年度登记。
　　6.请各学院、各部门、各单位于2020年12月21日前将《2020年度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登记汇总表》（分管领导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）、部分成果原件及证明材料一并送人文社科处，电子版发送至skc@yzu.edu.cn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　　联系人：吕淑青，联系电话：87978920
附件：2020年度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登记汇总表（表1-5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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